关于《嘉定区科普基地考核办法》编制情况说明
一、编制背景

2019年，市科委出台了《上海市科普基地管理办法》，从认定、运行要求、管理等几个方面加强对市级科普基地管理，在科普基地资质检查和绩效评价方面，对已认定的科普基地定期开展资质检查，示范性科普场馆和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每年开展一次；基础性科普基地按其依托单位属性和科普领域，每三年开展一次。每年组织对科普基地的运行绩效开展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三个等次，依据综合评价结果给予科普基地经费补助。
我区现有市级科普基地15家（不包含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区级13家，为了进一步加强基地管理，拟出台区科普基地管理办法，促进基地加强科普能力建设，运行与管理更加规范。

二、编制过程
3月上旬，区科委深入汽车博物馆、古猗园等部分科普基地调研，听取基层的想法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初稿。6月初，下发到各科普基地征求意见，在吸纳各基地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改，形成了送审稿。8月17日，经委党组会审议通过。
三、主要内容
（一）考核内容

1.积极对社会公众开放。科普基地应当向社会公布开放时间、优惠措施、接待制度等，每年向社会开放时间不少于150天。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内设科普工作机构（部门），配备不少于1名专职科普管理者和2名专职科普讲解员。
 3.增强展示能力。展品展项更新率每5年不低于20%，满足相应科普活动开展的需要，提升基地的展览展示能力。

4.提升接待水平。年接待人数在保持上年度同等水平的基础上，每年有所递增。

5.开展各类科普活动。每年策划开展主题科普活动不少于3场次。
6.加强科普宣传。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多种宣传手段，积极开展线上、线下联动宣传。
（二）结果应用
考评为“优秀”、“良好”的科普基地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优先参加市科普工作先进集体或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考核“优秀”的市级科普基地作为下一年度区推荐参加市科普基地运行绩效综合评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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